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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续申请最高综合授信伍仟万元提供金额为伍仟万元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2012年8月24日,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续申请最高综合授信伍仟万元（50,000,000元）提供金额

为伍仟万元整（50,000,000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议案的基本概况是：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深圳永高”）加快发展，公司曾为深圳永高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下称“杭州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元）

最高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鉴于该项担保已到约定期限，董事会同意

公司继续为深圳永高向杭州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最高综合授信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元）提供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 2012年8月30日至2014年8月29日。深圳永高在此授信项下申

请的贷款，将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采购原材料）。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 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8年5月22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老坑村 

4、法定代表人：张  炜 

5、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生产经营塑胶制品及技术开发，建筑及道路建设配套用的新

型材料、新型产品的技术研究、开发；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

上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开业或者使用前经审批的，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

可经营）；普通货运（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经营至2015年7月27日）。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期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2012年6月30日，深圳永高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显示，该全资子公司

总资产为239,967,117.83元，负债总额为134,579,007.20元，净资产为

105,388,110.63元，资产负债率为56.08%。深圳永高2012年1-6月实现的营业收

入为222,392,496.75元，利润总额为13,546,487.83元，净利润为10,148,282.82

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永高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全资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

定代表人）由公司股东、董事、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张炜兼任，其他决策以及重

要的管理、财务人员等均由张炜提名，公司聘任，故风险可控。同时，深圳永高

地处华南，该区域塑管竞争更趋激烈，公司也有必要进一步支持该全资子公司加

快发展步伐，增强竞争优势，提升盈利能力。有鉴于此，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为

深圳永高向当地银行申请最高综合授信伍仟万元整（50,000,000元）提供金额为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5,990万元（其中，公司为

深圳永高提供担保11,000万元，为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3,000万

元，为上海公元建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9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157,530万元（截止2011年12月31日）的比例为10.15%。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亦为15,9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57,530万元的比例亦为10.15%。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